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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巴塘项目合同管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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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610036)

摘 要:项目合同本身就是法律文件,合同中的所有条款都是合同各方必须严格遵守、自觉履行的法律责任。合同各方对合

同条款的正确解读和使用不仅考验承包商是否能够充分利用合同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更是考验承包商是不是有经

验的承包商。以印度尼西亚巴塘项目充分利用合同条款,合理合法的修正因业主根据其自己对合同的片面理解,并炮制的

所谓“双监理”机制的实例,探讨了正确解读和使用合同条款的重要性,以及敢于向业主有理有据“亮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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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巴塘(Batang
 

Toru)水电站位于印度尼西亚

北苏门答腊省南部的巴丹托鲁河的中下游,距省

会棉兰(Medan)市约400
 

km,距西苏门答腊省省

会巴东市约410
 

km。巴丹托鲁水电站将原开发

方案中的第一梯级和第三梯级联合为一级开发,
其以发电为主,具有6

 

h的日调节能力,电站为引

水式调峰,额定水头为270
 

m,工程等别为二等大

(2)型工程,电站装机容量(净出力)为51万kW
(4×12.75万kW),主要由导流兼泄洪洞、拱型混

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74
 

m,坝顶长168
 

m)、取
水口、引水隧洞(长12.055

 

km,成型直径为8.8
 

m)、调压井、压力管道(含竖井)、发电厂房、开关

站、输电线路(275
 

kV
 

,2×14.1
 

km同塔双回)等

收稿日期:2023-03-30

建筑物组成。正常蓄水位高程为427.5
 

m,对应

库容为3.87×106
 

m3。
本文阐述了电站建设过程中因业主对水电项

目建设管理缺乏经验而导致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式

存在的弊端以及纠正的过程。

2 原合同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原合同管理模式

2015年9月,业主与中方签订EPC合同之

前,由于业主自身对水电项目在设计、施工等方面

的经验不足,在合同中特别构建了有别于常规

FEDIC银皮书(1999版)的项目管理模式(简称为

“双监理管理模式”),即:业主、业主工程师、承包

商、承包商工程四方交流管理机制。其中承包商

工程师代表承包商与业主工程师就设计、施工、质
量、安全和环保等事宜沟通,其初衷和目的是协助

业主加强对EPC承包商设计及施工质量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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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

2.2 原合同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业主根据自己对合

同条款的片面解读制定了背离于合同约定的项

目四方交流管理流程(图1)。一再强调并正式

发函要求项目各方必须按照业主规定的交流机

制执行,即:所有的设计和技术上的审查和批准

只能在EE(业主工程师)和CE(承包商工程师)
之间进行,承包商和设计单位不能与EE进行任

何直接的交流;EE和CE之间的交流沟通仅限

于技术方面,不能进行任何关于合同和商务上

的交流;承包商和业主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合同

和商务方面。业主制定的四方交流机制框图见

图1。

图1 “业主制定的四方交流机制”框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业主将EPC合同内的工

作割裂为技术工作和商务工作,在实际实施过程

中造成了管理工作链条过长、四方相互间推卸责

任而导致现场工作的推进严重受阻,其危害性有

以下几个方面:
(1)该模式严重限制了承包商与业主之间正

常的沟通和交流渠道,增加了两个合同主体间正

常沟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不利于EPC合同

的正常、有效执行;
  

(2)EE和CE双重审查管理模式不仅导致同

一个技术文件在承包商和CE之间存在一个较长

的审查时间,而且CE和EE之间的审批工作均

在后方进行,沟通效率低下,一旦两者之间意见不

统一,更是导致文件批复缓慢、进度延误。两次审

查人为地延长了审批流程,审批效率极为低下。
  

(3)在该双监理模式中,业主对EE的授权范

围有限,EE和业主代表之间的沟通也不畅通,EE
的审批成果多次遭到业主代表的否决,无形中增

加了承包商额外的时间成本。
  

(4)在该模式沟通机制中,强调的是技术问题

只能在CE和EE之间沟通,而CE和EE间无权

处理合同商务问题。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和商务在

很多方面都是密不可分的,在实际执行中,人为地

将技术和商务割离导致CE和EE经常以涉及商

务问题为由推迟审批,而业主以技术问题没有解

决前不能进入商务商谈为由更是将问题解决的难

度进一步放大,直接导致设计的调整、变更、优化以

及征地问题等制约项目的关键问题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解决,严重影响到项目的总进度和实施成本。
  

(5)该模式下的两个监理实际上都受业主代

表直接控制和制约,在业主代表有意无意的支持

下,两个监理为了确保各自的合同地位,都存在查

找承包商问题来凸显各自不可替代性的行为,进
而无形中影响到项目的正常推进。

3 对业主提出“双监理”模式合法性的研究

在项目合同主体中,虽然业主和承包商在合

同地位上是平等的,但业主具有合同所赋予的天

然优势,即可以通过指令的方式下达给承包商并

要求其遵照执行。如果项目按照业主制定的“双
监理”模式执行,一方面将造成项目的延期,承包

商将承担高额的违约罚款;另一方面,业主可以按

照有关因承包商原因造成延期的合同条款终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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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并没收保函,除了对承包商造成无可估量的经

济损失外,还将造成承包商在当地市场不可估量

的名誉损失。
  

回归合同,正确解读合同,利用合同为武器来

回击业主错误的指令是承包商化解危害、风险控

制、回归正常的项目管理模式的必由之路[1]。
 

通

过对项目过往历史文件及合同条款的仔细梳理,
可以明确地得出业主提出的“双监理”模式与合同

要求是相违背的结论。
  

(1)从合同文件的构成、各文件的优先级及关

键名词的定义中出现了与业主有关的两个名词:
一个是业主工程师(EE),在文件优先级仅次于合

同协议书的Conditions
 

of
 

Contract
 

(CC)条款中,
清楚定义了EE作为业主全权授权代表的身份;
而对业主代表(ER)一词并没有在CC条款中定

义,仅仅在第一卷的第三部分 QA/QC条款里出

现,而QA/QC这一部分条款没有明确进入合同

优先级清单里面,表明它的效力层级较低[2]。
 

此

外,在QA/QC中提到ER的各种职责以及与ER
的相关条款都是没有合同依据的,因此,ER的存

在本身就缺乏合同的支撑。在项目实际操作中,
业主代表对于QA/QC条款里提到的ER的职责

都是转移到EE的职责范围内,也就是说,业主代

表实际承认的ER就是EE。
  

(2)CC条款清楚地定义了EE作为业主全权

授权代表的身份,而CE只是承包商工程师,负责

代表承包商就设计、施工、质量、安全和环保等事

宜与业主沟通,合同没有明文禁止CE就一般性

合同条款和商务问题与EE进行沟通和交流,也
没有明文禁止承包商与EE进行沟通和合同文件

往来的权力,并且在第一卷的第三部分 QA/QC
条款里进一步说明了CE和ER完全可以进行技

术和商务上的交流,而不是只能交流技术问题(按
照上述业主的解释,ER即EE)。

  

综上所述,合同里不存在所谓的双监理模式。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只有业主工程师和承包商。
承包商工程师只是在设计、施工、质量、安全和环

保等事宜上辅助承包商,合同中没有禁止CE与

EE进行技术和商务事宜的交流,更没有禁止承

包商和EE的交流和合同往来。
  

在没有撤销EE授权的情况下,EE全权代表

业主对项目的设计及施工进行审核及批准,业主/

ER在设计和施工阶段均不应该单独出现,不应

干预EE的审查及批准。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业主/ER通过限制EE和CE的权限、特别是限

制承包商的权限,实际上主导了项目的管理,过度

干预了对设计的审批,进而导致EE沦为业主/

ER的工具,给项目的执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4 对业主错误的“双监理”模式“亮剑”
  

承包商基于对合同条款的正确解读及过往文

件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业主制定的“双监理”模
式是错误的模式,其严重背离了合同的初衷,违背

了合同,应当也必须采取措施纠正业主方对合同

的误读,回到正确的合同轨道中来[3]。

4.1 揪住疏漏,打开缺口
  

首先,从业主的一个失误入手打开缺口,即:

EE的授权文件。
  

按照合同文件对EE责任的界定,业主需要

正式通知我方关于EE的授权范围以及被授权人

的详细信息。但业主并没有按照合同要求向承包

商提供过EE的任何授权文件。从项目的过往来

看,包括项目开工启动会会议纪要及月进度会会

议纪要中“业主工程师”都是以“ER”的身份参会

并签字,并且“业主工程师”本身也经常将“EE”和
“ER”混用,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业主也未就“业
主工程师”是“EE”还是“ER”作出过任何书面的

解释说明,更没有明确的授权文件。
  

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对项目而言是一

个巨大的风险。在“业主工程师”身份不明的情况

下,项目所有与“业主工程师”的往来函件都没有

合同上的支撑。一方面,EE和ER给我方的函件

和指示都面临无效的合同风险;另一方面,承包商

给EE和ER的众多合同文件以及所做的大量工

作都存在被业主否认的巨大风险。因此,承包商

认为:补上这一块的缺口不但是否认双监理模式

的需要,也是降低合同风险的必要措施。
  

承包商以“业主工程师”给我方发的整改通知

书中主动提到自己是“EE”的称呼为契机向业主

去函,请业主提供对“EE”的授权文件,告知业主

“EE”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执行合同存在的合

同风险[4]。

4.2 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
  

其次,根据业主的回函采取相应的行动。如

果业主按照合同要求对EE授权,则双监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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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攻自破。
  

如果业主只是部分授权给EE,那么这个不

完全授权行为就违背了CC条款全权授权的要

求,我方可以拒绝接受,或者进一步表明按照CC
的相关条款规定,承包商具有和EE进行直接交

流的权力,业主不能剥夺承包商的合同权力,从而

动摇目前双监理模式的根基。

4.3 多方联动,确保回归正途

除采取上述行动步骤之外,以防业主继续坚

持双监理模式的情况发生,项目部一方面积极寻

求公司高层对接业主高层进行交流沟通,多方共

同努力,解释合同条款,争取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提出了基于双方已经签署的EPC合同修正业主

提出的“双监理”机制的建议,并按照FIDIC银皮

书(99版)的相关原则,进一步提出对于“双监理”
机制中涉及CE和EE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正的建

议,重建业主与承包商的管理体系。这种对管理

模式的修正并不会改变承包商在本EPC合同下

应承担的合同责任和义务,也不会改变业主在本

EPC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其要旨在于建立业主

与承包商间沟通的桥梁,提升两个合同主体的沟

通交流与协作的效率,确保本合同目标按期全面

实现。

4.4 承包商建议的管理模式

基于上述原则,承包商建议采用以下管理模

式。承包商建议的管理模式框图见图2。

图2 承包商建议的管理模式框图

 

  在业主代表模式下,业主和承包商两个合同

主体在EPC合同内承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协同

推进项目实现预期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业主任命一名业主代表,

代表业主根据本EPC合同进行工作,业主代表将

被认为具有业主根据合同规定的全部权力。业主

或业主代表可随时对业主在本项目实施机构中的

部门和人员指派和托付一定的权力和任务,也可

以撤销这些指派和托付。这些指派和托付包括涉

及设计审批、进度计划控制、永久工程质量验收、
安全和环保管理、永久设备的监造、安装检查、调
试及试运行验收的人员和部门,也包括涉及承包

商的账单和变更审查、变更的最终确认、工程接收

证书颁布等工作的人员和部门。
  

承包商任命一名承包商代表,并授权其代表

承包商履行本合同所需要的全部权力,该代表的

任命应获得业主的同意。承包商代表可以在本

EPC合同下向任何胜任的人员和部门托付一定

的权力和义务并可随时撤销。这些人员和部门在

本EPC合同下的工作接受业主代表托付的相应

人员和部门的检验和审查,对涉及项目质量、安
全、进度、技术和合同商务等具体工作直接进行深

入有效的沟通和协作。
  

业主代表和承包商代表可直接进行沟通与交

流,对项目内的任何事宜均可进行协商、协调,以
确保项目在EPC合同内顺利高效推进。

  

承包商认为此管理模式相对于“双监理模式”
具有以下优点:

  

(1)业主授权业主代表直接管理项目,更能直

接体现业主的意志,确保项目能够在EPC合同下

按照业主的既定目标顺利推进。
  

(2)通过业主代表对下属部门和人员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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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业主现场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清晰明了,管理

脉络顺畅有效,业主内部部门和人员的沟通交流

更为顺畅,进而避免了中间环节的牵绊和推诿。
  

(3)通过业主代表和承包商代表的直接沟通

交流,打破了“双监理”模式下的人为沟通屏障,实
现了业主和承包商在项目上的各部门和人员间的

正常交流与协作,可有效简化并缩短审批流程的

时间,有利于现场项目的推进。
  

(4)对于所涉及到的多方面复杂问题,承包商

代表可以报请业主代表组织召开有多方相关人员

参加的专题会议,或临时邀请相关外部专家协助

解决复杂问题,从而使项目解决问题的手段更加

丰富、灵活和有效。

5 结 语

经过项目部的多方努力以及集团高层的大力

支持、业主高层的充分理解和认可,业主最终接受

了承包商的建议并签署了合同修订协议,由原合

同四方交流机制回归到两个合同主体之间的直接

沟通交流机制。从原来所谓的“双监理”项目管理

回归到两个合同主体之间的直接沟通交流机制并

取得了以下效果:
  

(1)项目的设计及施工文件报审更加快捷并

且高效,从根本上解决了施工“无图”的合法性问

题,确保了项目现场施工的合法性并保障了施工

质量。
  

(2)业主及业主监理方和承包商之间沟通无

“壁垒”,项目相关方及对应各职能部门之间直接

沟通,从原双监理模式下的“找问题”到模式修订

后的“提问题”和“给出解决方案”,直接有效地保

障了项目进度的有序推进。
  

(3)对于涉及到项目变更及复杂问题时,其处

理方式更加丰富、灵活和有效。
  

在本次合同修订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国
际工程管理本质上就是对合同的管理[5]。除内部

员工的管理和内部成本的控制外,几乎所有的工

作都是合同履约的组成部分。因此,合同管理是

国际工程管理永恒的主题,而合同条款就是国际

工程合同管理的“圣经”。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并

全面理解和掌握合同条款的内涵,树立起正确的

合同管理和履约观念,在自觉履行合同责任和义

务的同时,敏锐发现合同实施过程中各种合同条

件的细微变化,充分解读、理解和利用合同条款的

规定维护自身的应得利益,才能最终实现最大的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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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乐拉光伏项目升压站主变安装就位
6月19日,由水电十局机电安装分局承建的乐拉光伏项目,220千伏升压站主变顺利安装就位,标志着升压站电气

设备安装进入攻坚阶段,为后续变电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拉开了序幕。

乐拉光伏电站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邓波乡,海拔4
 

450米至4
 

510米,占地面积约3.9平方千米,总装机容

量为230.6兆瓦,包含64个方阵。光伏场区通过8回集电线路接入220千伏升压站,经1回220千伏线路送至古瓦水电

站220千伏升压站。该项目年平均发电量约为4亿千瓦时,年均等效峰值利用小时数为1
 

742.6小时,计划于2023年9
月25日全容并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减少约13.26万吨标准煤的使用,减排32.13万吨二氧化碳,对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优化国家能源结构、助力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具有示范作用。自工程开工以来,项目

部克服了高寒缺氧、连续降雨降雪、施工环境复杂等诸多不利因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与业主及监理方的沟通协

调,在主变就位过程中进行全过程监控管理,让各参建单位全程监督,同时要求运输厂家的主要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到

场督办,确保了主变“完美落地”。 (供稿:水电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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